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咨询服务评分细则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分值构成
	技术部分45.0分
商务部分45.0分
报价得分10.0分

	技术部分（45分）
	对本项目的认识程度及理解（10分）
	根据投标人对项目的认识和理解情况进行评审： 
1、对项目的规划研究范围、实施背景、工作目标及片区城市发展特征理解深刻，得10分； 
2、对项目的规划研究范围、实施背景、工作目标及片区城市发展特征理解一般，得6分； 
3、对项目的规划研究范围、实施背景、工作目标及片区城市发展特征理解较差，得2分； 
4、不提供不得分。

	
	对项目范围海绵城市建设实施本底情况的认识（10分）

	根据投标人对全域范围内海绵城市现状本底情况的认识： 
1、对项目范围城市规划建设情况、气象条件、流域水文特征、地形条件、海绵城市建设现状等情况了解详实，对规划及研究范围相关规划解读全面，能较好总结现状存在主要问题，前期对规划范围有详细和针对性的初步调研，得10分； 
2、对项目范围城市规划建设情况、气象条件、流域水文特征、地形条件、海绵城市建设现状等情况了解一般，对规划及研究范围相关规划解读一般，对片区现状存在主要问题总结一般，前期未对规划范围有详细和针对性的初步调研，得6分； 
3、对项目范围城 市规划建设情况、气象条件、流域水文特征、地形条件、海绵城市建设现状等情况了解较差，现状存在主要问题总结较差，未解读规划及协同范围相关规划，得2分； 
4、不提供不得分。

	
	工作方法及方案 （15分）

	根据投标人所提供的项目技术路线、总体工作思路、初步方案构思进行评审：
1、编制内容全面，拟解决的技术问题合理，能够准确、清晰把握项目的难点，工作方案科学合理，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得 15 分；
2、编制内容较全面，拟解决的技术问题基本合理，基本能够准确清晰把握项目难点，工作方案合理，具有可行性，得10分； 
3、编制内容基本全面，但拟解决的技术问题不合理，不能够准确清晰把握项目的难点，工作方案不合理，不具有可行性，得5分； 
4、编制内容不全面，拟解决的技术问题不合理，不能够准确清晰把握项目的难点，工作方案不合理，不具有可行性，得1分； 
5、不提供不得分。

	
	质量保证措施
（5分）
	根据投标人所提供的相关质量保证措施进行评审：
1、质量控制、质量保障措施全面细致，非常科学合理，能够非常好的保障项目质量，得5分；
2、质量控制、质量保障措施全面，具有一定的科学合理性，能够保障项目质量，得3分；
3、质量控制、质量保障措施不够，科学合理性不强，得1分。
4、无相关内容不得分。

	
	工作计划安排  
（5分）

	根据采购需求拟定的工作进度计划安排：
1、 工作计划合理、时间节点明确、保障措施科学的得5分；
2、 工作计划基本合理、时间节点基本明确、保障措施基本科学的得3分；
3、 工作计划部分满足、时间节点不明确、保障措施不科学的得1分；
4、 不满足或未提供的得0分。

	商务部分（45分）
	管理体系
 (3分)
	投标人具有：
（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2）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3）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以上全部满足得3分，其余情况得0.5分。
注：投标文件中须提供上述证书或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业绩情况 
(12分)
	投标人自2017年1月1日（以合同签订的落款时间为准）以来：
承担过第三方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咨询服务项目（服务内容至少同时包含①日常技术服务、②技术审查服务、③绩效考核验收或自评估服务），其中国家级海绵城市建设试点或示范城市（含城市辖区）每提供1项业绩得3分，其余城市（含城市辖区）每提供1项业绩得1.5分，本项只计4个项目，最高得12分。
注：投标文件中须提供上述合同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拟投入的项目团队（16分）
	拟投入的项目团队： 
1、 项目负责人：
（1）担任过部委相关部门海绵城市建设试点或示范城市绩效评价专家；
（2）具有给排水、环境工程、景观园林、市政等任一专业高级工程师或以上职称；
（3）参与编制过国家级排水领域（指雨水、污水及海绵城市建设）相关规范标准；
（4）以项目负责人身份承担过国家级海绵城市建设试点或示范城市（含城市辖区）第三方技术咨询服务项目；
每提供一项得2分，本小项满分8分。
注：投标文件中须提供①担任相关部门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价的相关证明文件，如相关部门专家组名单、邀请函等的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②相应的职称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③参与编制过相关规范标准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④参加过国家海绵城市建设试点或示范城市（区）相关工作的证明材料，即合同文件关键页或验收报告或该项目业主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等能体现该项目人员配备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⑤该人员在职的第三方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2、 项目组成员：
（1）不少于2人（不含项目负责人）得2分，少于2人不得分；
（2）具有给排水、环境工程、景观园林、市政等任一专业工程师或以上职称，每有一人得1分，最高得2分，一人持有多证的不重复计分；
（3）参与过国家级海绵城市建设试点或示范城市（含城市辖区）第三方技术咨询服务项目（不含项目负责人），每有一人得2分，最高得4分，一人参与多次的不重复计分。
[bookmark: _GoBack]注：投标文件中须提供①相应的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②相应的职称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③参与编制过相关技术标准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④参加过国家级海绵城市建设试点或示范城市（含城市辖区）相关工作的证明材料，即合同文件关键页或验收报告或该项目业主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等能体现该项目人员配备情况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⑤该人员在职的第三方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获奖情况
（8分）
	投标人自2017年1月1日（以合同签订的落款时间为准）以来：
（1）承担的国家级海绵城市建设试点或示范城市（含城市辖区）第三方技术咨询服务项目（服务内容至少同时包含①日常技术服务、②技术审查服务、③绩效考核验收或自评估服务）获得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颁发的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的，省部级及以上得2分，市级得1分，本项只计1个项目，最高得2分。
（2）承担的海绵城市设计项目获得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颁发的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的，省部级及以上得2分，市级得1分，本项只计1个项目，最高得2分。
（3）承担的排水领域（指雨水、污水及海绵城市建设）相关项目获得科技进步奖的，国家级奖项得2分，省部级奖项得1分，最高得4分。
注：投标文件中须提供获奖证书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专业水准
（6分）
	投标人自2017年1月1日（以合同签订的落款时间为准）以来：
参与编制过排水领域（指雨水、污水及海绵城市建设）国家级标准规范的，作为主编单位每有一项得2分，作为参编单位的每有一项得1分，最高得6分。
注：投标文件中须提供参与编制过相关技术标准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投标报价（10分）
	投标报价得分 (10.0分)
	各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得分按以下公示进行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评标价）×10%×100
评标基准价为满足招标文件要求最低的评标价，其价格分为满分。若投标报价高于招标文件招标控制价（980000.00元），则其投标文件按无效投标文件处理。



